
Ⅰ.序幕

夢魘的開始

1.

事情發生的時候，沒有徵兆，沒有預告，一切像在一瞬之間就發生了。

她的世界在一瞬之間就此瓦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05 年秋天，南台灣的小鎮充斥著逼人的暑氣，將近三十度的高溫，熱得人直冒汗。

早上七點鐘不到，婉柔（化名）獨自坐在教室裡，因早起的疲倦而感到些許睡意。她趴在桌

上，看著窗外尤加利樹枝頭上的葉子隨風搖晃，靜靜感受著悶熱微風帶來的溫度，不知不覺

便睡著了。

半夢半醒之間，窗外的風似乎變大了。她模模糊糊地睜開雙眼，站起來想把窗子關上，突然

被人蒙住面孔與嘴巴，一路跌跌撞撞被拖進教室外的男廁。

空蕩蕩的走廊上沒有半個人。

她嚇得渾身發抖，不敢直視對方眼睛。對方將廁所的門反鎖，抓住她的肩膀，將她拉近自己。

她害怕地想大聲尖叫，不知自己是否叫出聲。對方摀住她的嘴，連打她幾個耳光，用腳踢她

肚子，使勁把她的褲子往下扯……

她身後鎖著的門外，宛如另外一個世界。

事後，她呆坐在廁所地上，像個被撕爛的破布娃娃，腦子裡一片空白，什麼也記不起來。唯

一記得的，只有壯碩的男同學臨去前惡狠狠的眼光，以及手語比出的威脅：如果你敢告訴別

人，我就找黑道把你全家殺光光！

被強暴的驚嚇，被毆打的痛楚，被威脅的恐懼，不知所措地在心裡亂竄，找不到出口。她好

想鑽到媽媽懷裡大哭一場，訴說自己受到的屈辱，可是她又擔心，萬一對方叫黑道把爸媽殺

掉，怎麼辦？

她默默整理好衣服，雙眼浮腫地爬起來走回教室。事後，她沒有對任何人提起，覺得自己永

遠都不會說出來。那些細節實在是太不堪了，她連回憶都不敢。

白天上課時，她硬打起精神，裝作若無其事，到了晚上，不安和恐懼卻一次次席捲而來：對

方掐她的脖子、反綁她的雙手，以及臨走前威脅的眼神，像是無聲影片似的在腦海不斷倒帶

重放，倒帶重放。次日早晨，她帶著熟悉的恐懼醒來，模糊記起那惡夢一般的場景，她感到

羞恥驚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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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歲，正是青春歡快的歲月，她應該快樂的，然而她的感覺卻背叛了她，不聽自己使喚。

她變得病厭厭的，虛弱乏力，像是放棄抗拒意志的小動物。媽媽幾次探問是不是學校發生什

麼事，她總是頑強地否認說沒有，一溜煙跑開了。

有天班導Ａ老師不知何故，在批改她日記時特地寫下：「有事一定要跟老師講，我會幫你處

理！」

Ａ老師在特教系求學時主修智障，對手語懂得不多，只會簡單的問好及打招呼。婉柔很喜歡

她，總是自告奮勇權充手語翻譯，協助老師與其他同學溝通。看到這段突如其來的留言，婉

柔興奮地告訴自己：老師要來救我了！當天夜裡，她立刻在日記簿上寫道：

「他來說，要不要上床，跟我做愛，我說不好！……我說：不要帶我去上床。別煩我，頭痛，

疼。」

第二天，日記交出去了，可是發還時婉柔卻發現，老師並沒有批改。婉柔有些困惑，但她告

訴自己說，老師一定是太忙了，沒時間改日記。

從此，那位叫大文（化名）的學弟不時纏著她，騷擾她，強迫她與他發生關係。每一次，她

都害怕得叫不出來，因驚懼而動彈不得，只得咬緊牙關，試著什麼也不想。每一次，她都覺

得好無助，因為她知道，就算使出全身力氣嘶叫，也沒有人會來救她──同學跟她一樣，什

麼也聽不到。

原來，她是相信有神仙或菩薩的。現在她覺得，除了惡魔以外，沒有人在身邊。

她變得沉默，越來越沉默。 

*        *        *        *        *        *        *        *

春天來的時候，校園有如沉睡般的樹木，紛紛綻放出新葉與粉嫩的花朵，一切好像又重新開

始了。

滿身創傷的婉柔心底彷彿也生出新的力量。她鼓起勇氣，寫了張紙條給Ａ老師：

「昨天早上……我回來學校沒有人去教室，我自己一個人走路看到沒有人……有一個男生的

名字叫大文………來兩次來叫我上床要不要，我說不要，他被我做愛，別煩我……Ａ老師不

要告訴大文……以前他說我別告訴我媽所以告訴老師，罰大文以後，大文會生氣告訴黑道老

大很多男生……大文和黑道老大的朋友殺手刀我……。我很煩昨天晚上我睡不著，今天我希

望要告訴老師。可以法律的話。」

Ａ老師依舊保持沉默。

婉柔怎麼也想不透，為什麼老師都沒有反應呢？難道是她寫的內容，老師看不懂？她好想去

找老師問清楚，卻覺得整個人好疲憊，雙腳沉重如綁了鉛塊，一步也無法舉起。

時間一天天過去，大文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侵犯她。她束手無策，拿不定主意，卻無法停下念頭

不去揣測老師為何默不作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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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直接去找老師問個明白。

Ａ老師不慍不火的語調，聽起來很無奈：「如果老師幫你，誰幫老師啊？」

驚訝、恐懼、混合著寂寞的感覺，像沙塵暴的漫天黑塵，以鬼魅般的流動速度，細微地滲透包

圍過來。她一直以為只要說出來，一切都會改變。可是，她錯了。

一天夜裡，媽媽發現婉柔雙手埋在下腹，露出痛苦的表情。媽媽問她，怎麼了？是不是哪裡

不舒服？婉柔眼裡露出驚恐，她使出全身力氣，硬將媽媽推開。

向來與女兒十分親暱的媽媽直覺一定是出事了。她勉強讓自己露出笨拙的微笑，用手語表示：

不要怕，發生什麼事，告訴媽媽。

婉柔不住地搖頭，緊緊咬住牙，不讓自己哭出來。

媽媽伸出手，緩緩將婉柔拉向自己，問她了一次，兩次，三次。

她發現婉柔下體有如火燎一般，一片腥紅，彷彿要開出朵朵玫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

婉柔就讀於一所位於南部專收聽障學生的特殊學校，全校有三百名學生，大家大多住在學校 ，

只有周末才回家與家人團聚。許多學生打從小學就在這兒讀書，直到高中畢業，大夥同吃同

住同上課多年，情感十分緊密，加上彼此又有共通的語言（手語），很能分享與交心，往往

比自己家人還要親。

剛住校時，婉柔對於入夜之後可與同學竊竊私語，互相交換情報感到快樂。可是時間久了，

她發現宿舍除了床位外加衣櫃，幾乎沒有私人空間，浴室一律沒有門，只有一層薄薄的布簾，

「隱私」成為不可能的奢求。她曾目睹生輔員半夜查房時，捉姦似的突然掀開學生被單，像是

要逮捕現行犯；而在住宿生看似緊密的情誼背後，也隱藏著難以言喻的潛規則，例如強凌弱、

大欺小，被欺負的人永遠只能選擇隱忍。

她很看不慣，吵著要爸媽讓她轉學。 
        
這時學校正面臨招生不足的危機，校方想方設法四處招生，既有的學生更是一個也不能少。

校方聽說婉柔要轉學，三番兩次派人說服爸媽說，我們有專業師資及特殊設備，如果轉到一

般學校的資源班，恐怕沒這麼好的條件；如果婉柔不喜歡住校，也可以考慮通勤啊。

「我白天要上班，七點以前就得把女兒送來，這樣沒問題嗎？」爸爸仍有疑慮。

「放心，學校都有警衛，很安全！」出面說項的某主任拍胸脯保證。

為了讓愛女能受到良好的專業教育，再加上某主任的再三保證，從此爸爸每天花幾個鐘頭，

從外縣市的住家親自開車載婉柔上學，再花幾個鐘頭開車回公司上班。同學都知道婉柔有個

每天送女兒上學、風雨無阻的好爸爸，校長還公開讚揚他是「模範父親」，令人稱羨。

就這樣將近兩年多的時間，什麼事都沒有發生。直到那個秋天的早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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媽媽發現婉柔被欺負之後，立刻打電話問Ａ老師為何置之不理？Ａ老師說，她以為是「男女

同學的性邀約」，不方便過問。氣憤難平的媽媽才剛掛上話筒，Ｂ校長就打電話來請媽媽「高

抬貴手」了，還說，既然事情都發生了，乾脆讓兩個孩子結婚算了！註1

導師視而不見，校長竟也打算私了？媽媽按捺不住內心憤怒，狠狠撂下一句：「就算把我女

兒跺碎了拿去餵豬，也不會讓她嫁給那個人！」

第二天，媽媽帶婉柔到警察局報案，Ａ老師及學校某組長也趕來了。他們一再強調校方事前

毫不知情，並委婉暗示如果把事情「搞大」了，對婉柔未必有任何好處。

秋日陽光斜照進來的警局裡，一陣沉默瀰漫在他們之間，只聽得到警員抄寫筆錄時沙沙作響

的聲音。某組長臉色緊繃，眼睛警惕地四處逡巡，媽媽不自覺地頭低下來，迴避對方的視線。

然後，她用眼角餘光看到組長悄悄用手語問Ａ老師：你事前是否知情？

Ａ老師脹紅了臉，輕輕點頭。

懂得手語的媽媽頸背上的汗毛都立了起來，彷彿目擊了比殺戮還要殘忍的現場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

黃俐雅始終記得第一次見到婉柔的樣子。

婉柔是在媽媽及阿姨的陪伴下，來到人本基金會南部辦公室求助。在黃俐雅印象裡，那是個

「美到可以當偶像劇演員」的少女，精緻的五官與清澈的眼神，十分討人喜愛。這個頭嬌小的

女孩面無血色，虛弱到像是要人攙扶才站得起來，而媽媽則是一臉遲疑，像是不知該從何說

起。

「慢慢說，我們會儘量幫你。」黃俐雅說。媽媽帶著女兒來基金會求助，通常不是性騷擾，就是

性侵案，她是老經驗了。

媽媽的嘴禁不住發抖，眼淚不斷流下。

黃俐雅是南部辦公室的老將之一，她與好夥伴張萍處理過不少校園性平案。這回碰到「生對

生」的案子，行為人與受害者又都是聽障生，她們有些意外，有點緊張，更不敢大意。

透過媽媽的翻譯及筆談，婉柔漸漸卸下心防，將自己被性侵的經過一五一十地說出來，包括

性侵次數、性侵地點、對方強迫她擺出的各種姿勢……

「她每說一句話，我的心就像被美工刀割了一次，」黃俐雅形容那時的心情：「連續九個月被

侵犯了八次，而且都發生在學校裡……怎麼會這麼離譜？」

婉柔媽媽拿出校方出具的校安通報單，更是讓黃俐雅與張萍當場傻眼：

「女學生這麼早到學校校方不知情，致釀成憾事。本校通知學生和住校生都在07 : 30到校，

今後若有家庭因素必須早到的同學，訓導處會安排列冊集中留置在辦公室，訓導人員和導護

輪流加強巡視校園，特別是幾個死角……聽障生與導師的溝通解讀未必一致，5月 4日（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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婉柔寫的紙條）導師也看不懂學生講什麼與寫什麼。」

某主任的保證呢？模範父親的光環呢？難道他們說過的話，都不算數？  

黃俐雅直接打電話給Ｂ校長，表明人本受媽媽請託，要求校方依據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（以下

簡稱《性平法》）規定進行調查註2，釐清責任歸屬。

Ｂ校長驚訝地說：「都已經報警了，學校還要調查嗎？」

黃俐雅告訴Ｂ校長，如果不依法進行調查的話，是會被懲處的，並善意提醒他最好把《性平

法》看清楚，並將一份完整的《性平法》法規傳真到校長辦公室。

最後，Ｂ校長接受人本的建議展開調查，但卻未依《性平法》交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，

而是自行組成七人小組，這七人之中沒有人具有性侵害或性騷擾調查背景，而且Ｂ校長更毫

不避嫌地將自己列入小組名單之列，並在大文接受調查坦承犯行時，不斷用眼神示意要他別

再多說。當大文陳述是在校園裡侵害婉柔時，Ｂ校長竟大喊「他不是這個意思」、「學校很安全

不可能發生這種事！」註3

這樣的校長，這樣的調查，真讓人大開眼界。

神通廣大的記者不知從哪裡得到線索，直接找上媽媽打探案情，而且對案發經過知之甚詳，

就連婉柔的姓名、家裡住址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不知所措的媽媽急急向人本求救，個性率直的

張萍警告對方：「當事人都未成年，如果你們敢洩露他們的身分，就等著吃官司！」

隔天，幾家媒體均做了大幅報導，還好，孩子的身分沒有曝光。只是校方的回應，讓人欲哭

無淚：

「女學生家長表示，女兒在這段期間，曾寫字條向老師求救，卻沒有回應，學校方面則表示

女學生是在上週才告訴老師，但要老師『保守祕密』，而且學校也不知道女學生每天都很早到

校，才沒有特別留意學生行蹤。」註4

校方為了卸責，竟不惜公開說謊！

媽媽感到一種力量單薄、無能為力的孤獨。她不再要求學校給她合理的答案，因為答案就是擺

在眼前的事實：千錯萬算都是學生的錯，學校沒有任何疏失，也不必負任何責任。

最後，大文被高院判處三年有期刑期，校方得以全身而退。

挨過多少個上法庭的日子，媽媽以為最痛苦的階段已經過去了。可是，她錯了。在家休養的婉

柔經常睡不著覺，睡覺時也一定要開燈；她每天清晨四、五點鐘起床，便拼命地刷洗地板；

她洗澡總要洗上一、兩個小時，像是怎麼樣洗也洗不乾淨；她變得害怕與人有肢體接觸，若

有人不小心碰到她，就會失聲大叫。

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一旦纏身，就再也回不到從前了。媽媽一面小心翼翼地呵護著婉柔，一面

不禁慨歎：大文固然很可惡，但若不是校警沒有巡邏，若不是校園治安有死角，怎麼會發生

這種事？而且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發生？

「我們跟媽媽都很氣啊，學校沒有監視器，廁所沒有加裝緊急鈴，老師又沒有及時通報，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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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顯是違反《性平法》嘛，」張萍回憶說道，「出了這種事，明明就是學校的責任，為什麼後果

卻是由孩子及家人來扛？」

黃俐雅與張萍開始思考透過打國賠官司，讓學校負起失職的責任，並藉此喚起社會大眾對校

園安全的重視。為避免更多無辜孩子受害，通情達理的婉柔爸媽很快接受她們的建議，並決

定撤回對大文的民事賠償訴訟。

那時沒有人知道，原來這起不幸事件，竟然只是該校性侵案件冰山的一角。 

註 1：Ｂ校長數度否認說過這句話。但據監察院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17 日院台教字第

1012430483號糾正文：「參與案件調查之○於本院約詢時亦稱：校長說已經跟加害人之媽媽

講好，要把女方嫁給他，是校長去協調的，是女方的家長不知好歹，才會麻煩調查小組等

語。」因此監察院認為受害者母親所稱「校長帶錢要當事人和解，並曾表示讓孩子結婚等語」足

以採信。

註2：根據 93年 《性平法》第21條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，

除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通報外，並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。」

註3:某調查小組成員在接受監察院約詢時，亦證實Ｂ校長有類似說法。來源同註1。

註4：東森新聞電子報，2006年5月1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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